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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盾安环境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2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承诺特定期间不减持股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环境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于

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

馈意见通知书》（22189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反馈意见》”）。根据《反馈意见》要求，

盾安环境控股股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《关于特定期间不减持上市

公司股份的承诺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1、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（2021年11月17日）前6个

月内，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、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，

不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； 

2、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（2021年11月17日）起至本

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6个月之内，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、具有控制关系的

关联方不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，亦不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。 

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在特定期间不存在

减持情况及减持计划的承诺有不同意见或要求的，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求进行修订并执行。”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


